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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水保站审〔2026] 19 号 

福建省水土保持工作站关于大田广平至安溪官桥高速 

公路三明段项目工程弃土场变更（二）水土保持方案 

补充报告书审查意见 

福建省水利厅 

按照省水利厅下达的评审任务书，我站于2026 年5 月9 日 

在福州市组织开展《大田广平至安溪官桥高速公路三明段项目工 

程弃土场变更（二）水土保持方案补充报告书（送审稿）》技术评 

月29 日组织对修编 

报告书进行了技术复核。根据专家技术评审（复核）意见及修编 

形成的报告书（报批稿），经研究，本报告书基本符合水土保持 

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及有关文件的规定，我站同意上报审批，现 

审工作，出具了修编通知书，并于2026 年5 



提出审查意见如下： 

大田广平至安溪官桥高速公路三明段项目工程位于三明市 

大田县境内，路线全长72. 511 千米，其中利用泉南高速共线里 

程20. 884 千米，新建里程51. 627 千米，为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 

设计速度100 千米／小时，路基宽度26 米。 2022 年10 月11 日， 

省水利厅以《关于大田广平至安溪官桥高速公路三明段项目工程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闽水审批〔2022) 102 号）对本 

项目水土保持方案予以批复。原水土保持方案批复弃土（渣）场 

15 处， 占地面积49. 37 公顷，弃方总量632. 23 万立方米（自然 

方，下同）。项目已于2025 年6 月开工，建设总工期43 个月。 

项目建设过程中， 由于2023 年国土空间规划调整导致部分 

弃土（渣）场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等因素，以及主体工程设计优化、 

施工组织调整等原因，需变更部分弃土（渣）场。根据水利部《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和《福建省水土保持条例》 

等有关规定，生产建设单位组织开展了弃渣减量化、资源化论证， 

委托三明市路桥集团交通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了弃土（渣） 

场变更水土保持方案补充报告书。弃土（渣）场由原方案设置的 

15 处变更为12 处，其中：原方案5 处，新增7 处，根据省自然 

资源厅2023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成果，新增的2 处涉及临时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因项目已全线开工，鱼需使用变更后的弃土 

（渣）场，但因临时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弃土（渣）场用地相关手续 

仍未完成，无法全部变更并使用。为支持省重点项目建设，2025 

年11月19 日，省水利厅以《关于大田广平至安溪官桥高速公路 



三明段项目工程弃土场变更（一）水土保持方案补充报告书的批 

复》（闽水审批〔2025) 152 号）同意先变更5 处新增弃土（渣） 

场（一期）。涉及临时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弃土（渣）场待用地手 

续完成后再变更（二期）。 

本次弃土场变更（二）水土保持方案补充报告书编制范围仅 

针对2 处新增弃土（渣）场，其他仍按原批复方案执行。 2 处新 

增弃土（渣）场分别为A3-7#. A5-4#（系与原方案中的A5-1#、 

A5-2＃合并），位于太华镇、均溪镇境内，占地面积10. 28 公顷， 

弃方总量119. 32 万立方米。根据生产建设单位提供资料及现场 

调查，截至目前，该2 处弃土（渣）场均未启用堆渣。另拟新增 

3 处临时转运场处用于临时堆放土石方， 占地面积4. 42 公顷， 

均位于原批复方案主体工程、施工场地范围内，临时堆放量为 

19 万立方米。 

根据生产建设单位提供的弃土（渣）场地方相关部门选址意 

见和福建省交通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弃土（渣）场稳定性计算资 

料等，生产建设单位开展了弃土（渣）场选址的征求意见工作和 

稳定性计算。A3-7#. A5-4＃弃土（渣）场分别涉及临时占用永久 

基本农田0. 6747 公顷、 0. 7734 公顷，三明市自然资源局出具了 

《关于田安高速（P1-i）上城3＃大桥7-1 号弃土场及施工便道 

临时用地的批复》（临字第350400202600003 号）、《关于田安高 

速（P2-2）宋京村洋层1#、 2#、 3＃弃土场及运输便道临时用地 

项目的批复》（临字第350400202400008 号）、 《关于田安高速 

(P2-2）宋京村AS-4＃弃土场临时用地的批复》 （临字第 



350400202600004 号 )。 

一、弃土（渣）场水土保持评价 

综合生产建设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基本同意弃土（渣）场 

选址和设置方案，以及对弃土（渣）场选址与周边敏感目标等的 

水土保持评价结论。本补充报告书共新增弃土（渣）场2 处，位 

置明确，级别确定合理，堆置方案基本可行。 

下阶段要严格按照方案确定的位置、范围、堆置方案和标准 

规范，根据场地地形、堆渣方式、堆渣容量和水文地质条件等， 

对弃土（渣）场、！冶时转运场等进一步优化堆置方案、深化后续 

设计与实施落实，确保不造成水土流失危害。 

二、弃土（渣）场水土保持措施布设 

变更后2 处弃土（渣）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10. 28 

公顷。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执行南方红壤区一级标准，基本同 

意新增弃土（渣）场的防治措施布设及各项防治措施的等级与标 

准。工程措施为表土剥离、挡渣墙、截水沟、排水沟、盲沟、管 

式渗沟、沉沙池、土地整治与复耕等；植物措施为喷播植草与种 

植乔灌等；临时措施为临时苫盖等。生产建设单位要组织做好生产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及时掌握水土流失及防治状况。 

三、弃土（渣）场水土保持投资估算 

基本同意变更弃土（渣）场水土保持投资估算的编制原则和 

依据。基本同意变更弃土（渣）场水土保持估算总投资为634. 81 

万元（含方案新增水土保持投资115. 53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 

投资424. 32 万元，植物措施投资96. 81 万元，监测措施投资3. 32 



万元，临时措施投资66. 07 万元，独立费用44. 29 万元。生产建 

设单位已按原批复水土保持方案足额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本审查意见仅限于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范畴。 

因之发生的相关赔偿、补偿，由生产建设项目法人负责。 

附件： 1．大田广平至安溪官桥高速公路三明段项目工程弃土 

场变更（二）弃土（渣）场情况表 

2．大田广平至安溪官桥高速公路三明段项目工程弃 

土场变更（二）临时转运场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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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水土保持工作站 2026 年6 月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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